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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計畫 □ 5月中旬至6月中旬 錫金等地   □ 8月 尼泊爾   □ 7月 南印度   □ 12月 南印度

姓名 護照上英文姓名

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

出生年月日    □□□□ / YYYY     □□ / MM     □□ / DD

護照截止日    □□□□ / YYYY     □□ / MM     □□ / DD       請注意需有 6 個月以上效期

聯絡手機 傳真號碼 

聯絡地址 □□□ 

E-mail

專長
□ 醫療（填補、拔牙等）     □ 教學、衛教

□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聯絡人：口腔衛生委員會 徐維敏

電話：（02）2500-0133 分機 233

傳真：（02）2500-0126

E-mail：hsuweimin@cda.org.tw

身分別
□ 牙醫師     □ 牙醫系學生

□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請勾選 □ 素食

報名額滿為止，填妥後請盡速回傳至全聯會（02）2500-0126，謝謝！

報 名 回 函 表

別人吃檳榔、干我何事

文 ﹥李明宗

最近，有關「牙醫界」的正、負面新聞很

多，再因不同角度的解讀並渲染，往往使「事

實」被蒙蔽，而使牙醫界受到誤解並被批判！雖

清者自清、濁者自濁，有些牙醫人不以為意；然

若被牽涉甚而影響到「健保總額分配款」的談判

時，那「代誌就大條」了。所以，個人認為 → 牙

醫界（應是全聯會）還是要有專人負責，解說相

關事件的原委及牙醫界的處理原則，以使所有的

牙醫師有統一的依循準則，來面對外界的質詢、

甚至攻擊，而不至啞口無言、甚或委曲求全！

就以「口腔癌篩檢」而言，牙醫界被國健局

認為  → 口篩服務量少、口篩研習課程參與度較

低、執行率僅 1/2（有安裝口篩軟體的牙醫診所有

4,000 多家，但實際執行口篩的牙醫診所僅 2,000 

多家）……，被基層衛生工作人員經常表示 → 牙

醫師對參與、協助口篩之意願，較耳鼻喉科醫師

有所不及；民國 100 年 9 月 4 日我在全聯會第 11 

屆第 1 次口腔癌防治小組會議曾解釋這相關可能

原因並說明如附件一，另健保局及國健局之資料

比對結果，兩者間有 1/3 之落差 → 亦即許多牙醫

診所只上傳健保 IC 卡，卻未上傳至國健局大乳口

網站。所以，講清楚、說明白，很多牙醫師還是

在口腔醫療服務之預防方面（如口篩、含氟水防

齲、齲檢……）有盡力！

另 101 年即將來到，於此，我再提醒所有牙

醫師有關「口篩」的作法：

● 篩檢對象資格： 30 歲以上嚼檳榔（含已戒檳

榔）或目前吸菸者，每 2 年 1 

次

● 認定方式：★  請確認健保 IC 卡內預防保健專

區是否已有註記（95）

★  請口頭詢問民眾兩年內是否曾經

篩檢過

★  篩檢年齡和間隔的認定，皆以

「年份」做檢核條件。定義如

下：

1： 年齡條件定義為「就醫年 

―― 出生年 ≧ 30」

2： 篩檢間隔條件為「當次就醫

年―― 前次就醫年  ≧ 2」

目前，在國健局「衝量」的口篩政策下，

牙醫師除全力配合外，牙醫師亦須「重質」，確

實地為民眾篩檢，以能為民眾篩檢出癌前病變、

甚或口腔癌，並早期治療，避免患者病情惡化。

另牙醫師亦要先朝向「衛教、戒檳」的預防層面

努力以赴，在臺灣，雖只是小小的一粒檳榔，行

政院的 86 年「跨部會」（由農委會、國科會、

注意：除了上傳 IC95 (健保局)外，還要上傳大乳口網站 (國健局)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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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防部、財政部、內政部、經濟部、教育部、

衛生署、環保署）等  9  單位組成的「檳榔問題

防制會報」，至今仍無有效成果！簡言之，「目

前」檳榔不是農作物，政府無法管控其種植，連

帶不利水土保持工作；販賣檳榔不以「攤販」管

理，政府無法課稅；而因檳榔所產生的高經濟價

值，使得走私、盜採不斷，影響國防、人心；而

變調的西施文化，使得少女道德淪喪、連帶影響

行車安全，剝奪人行路權；而檳榔的致癌性，不

僅損及個人健康、連帶造成破碎家庭、波及下一

代的健康、並造成全民健保的負擔；而隨口吐棄

檳榔汁液（渣）的行為，不僅污染環境、損傷國

人文化形象，且有感染  AIDS 的恐懼性……。所

以，檳榔只剩原住民慶典、祭祀功能外，目前真

得算是「毒物」；個人曾天真地以為 → 只要政

府一紙「行政命令」將檳榔視為「毒品」，禁止

其種植、進口、販賣、嚼食……，這豈不能斬草

除根、永遠斷絕因檳榔而產生的禍害嗎？！然而

在「經濟利益、政治選票」的糾葛下，政府、販

檳者和嚼檳者竟能無視近年來倍增的口腔癌發生

率和死亡率，仍無所作為以求取人民、自身生存

之道，檳癌防制團體也只能搖頭嘆氣、徒呼無奈

了！

預防勝於治療，保養重於修護 → 因此，對

已嚼檳者，牙醫師須請其定期篩檢，以免錯失治

療先機，並積極用親情、友情、愛情來協助、鼓

勵嚼檳者「戒檳」（戒檳比戒菸、戒酒容易），

以遠離罹患口腔癌的可能性；對未嚼檳者（尤其

是青少年），牙醫師須於社區、學校、診所衛

教，告知其吃檳榔而引起的傷害（據悉：只要吃

「一口檳榔」，16 年內的口腔健康都可能會產生

病變），斷除其吃檳榔的念頭，以免其日後「後

悔莫及」！身為牙醫師，我們用「巧手」為患者

治療口腔的問題，以恢復其咀嚼、美觀等功能並

免除一時的疼痛，這本是我們的責任，只算是

「小善」；我們更應用「妙口」來衛教民眾（患

者），以確保我們的治療成果（品質），並使民

眾（患者）永遠地免除牙痛的恐懼，這是我們應

盡的義務，才算「大善」！能做一位「巧手妙

口、仁心仁術」的優質牙醫師，才是王道！

全聯會口衛委員會有我 97 年製作的「口腔癌

防治」 PowerPoint，歡迎大家向會務人員李麗娜小

姐（分機 232）索閱，並互相交流。謝謝！ 

  作  者  簡  介
●  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畢
●  雲林縣牙醫師公會口衛主委
● 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口衛委員會

 口腔癌防治組組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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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有關「口腔癌篩檢」，目前牙醫師

「配合意願低、篩檢數少」之我見
一、醫師數：

☉全國牙醫師人數？

☉全國耳鼻喉醫師人數？

☉全國有受訓可執行「口篩」醫師人數（非牙科、耳鼻喉科醫師）？

二、有安裝「口篩申報軟體」診所：

☉牙醫診所數？

☉耳鼻喉科診所數？

☉非牙科、耳鼻喉科診所數？

☉ 其中「免費軟體」共？所、而安裝「自費軟體」醫、牙科的成本是多少？（即軟體廠商支

援、配合意願度）

三、患者：

☉ 牙醫診所：患者數少、流動性低、固定（年齡）族群多（如：兒童牙科、矯正科）、患者

就醫意願低。

☉醫科診所：患者數多、流動性高、固定（年齡）族群少、患者就醫意願高。

四、篩檢品質：

本縣衛生局轉國健局文：請 院所確實為民眾「口篩」，因民眾反應 → 未接受「口篩」，卻

於想作篩檢時，被告知已做過本項篩檢服務，或醫療院所告知其篩檢結果陽性的情形。所以，目

前的口篩「量」應有問題，「質」也堪慮！

五、醫師配合意願：

請參考：之前，未開放耳鼻喉等醫師參與「口篩」業服務時，雲林縣衛生局主辦的「整合

性癌篩」，場次多時，部份的牙醫師甚至要負責 2 場以上的口篩，從上午 6 點多忙至中午 1、2 

點，檢查 200 ~ 4、500 名民眾（然吃檳榔者卻不多），只領取衛生局補助的 2,660 元；然當時其

它科別的癌篩，聽說可申請健保補助。直至約三年前，本會高國書顧問發現此不合理現象，而不

支援下一場口篩並表達意見後，衛生局才額外再補助超過 3 小時的檢查費用（約每小時再加 800 

元）。一年前，本縣衛生局要支援的牙醫師自行帶護士一名、電腦和讀卡機配合口篩業務（當時

口篩補助一位嚼檳榔者 70 元）、衛生局（所）不提供便當、不補助篩檢檢查費用（超過 3 小時

亦同）。如今，開放口篩醫師資格後，「整合性癌篩」，今年本縣辦理 20 場，牙醫師還是支援了 

18 場（另 2 場為耳鼻喉科醫師的衛生所主任），然能找出符合「口篩」資格者很少（因嚼檳榔者

不出席或者在診所已被口篩過、甚至於多數是不嚼檳榔、不吸菸的民眾）；所以，感覺上，口篩

竟成了口檢、衛教時段；甚至牙醫師要「自負盈虧」（衛生所不補助費用，純靠國健局的篩檢補

助款）。

六、思考方向：

☉ 口篩補助款不佔「總額」，且量少，故牙醫師無危機感；然若「口篩資格權」旁落，日後

5 歲前的兒童「塗氟權」，牙醫師是否能獨享？

☉強烈要求牙科軟體廠商（北昕、小天使），「免費」安裝口篩申報軟體。

☉建議國健局、牙醫界除口篩外，亦要往衛教、戒檳榔（→ 預防）努力。


